
農保被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投保資格審查表 
 

被保險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加保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會員 

□ 請附加蓋農會圖記之會員基本資料(如會籍卡或會員證明文件)。 

二、 非會員 

1. □符合審查辦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者   □不符合審查辦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者 

2. □應檢具全戶戶籍謄本(10日內) 

戶籍遷出日期：       戶籍遷入日期：        重審日期：     

  (指遷出組織區域或同戶直系血親翁姑媳婦日期) (指遷回組織區域或同戶直系血親翁姑媳婦日期) 

3. 提供農地者(農地所有權人)姓名：       

農地面積合計：        (公頃)  加保人數合計：     人 

4. □自耕農：應檢附同戶全部加保人土地登記謄本。 

  □佃 農：應檢附本人或配偶最近一次簽訂之農地租借用契約影本。 

  □雇 農：應檢附雇主土地登記謄本及全戶戶籍謄本(原加保僱用證明書一併檢送)。 

  □配 偶：檢附其配偶(或配偶同戶直系血親)土地登記謄本、全戶戶籍謄本。 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請於戶籍謄本上勾註提供農

地者(農地所有權人)及加保

者，並於土地登記謄本勾註

提供農地者。 

2.本局會審查同戶參加農保被

保險人，每人加保農地是否

有平均 0.1 公頃以上，故不

能僅檢附申請給付者加保農

地面積。 

3.農地面積不夠全戶加保人使

用，請將不合規定被保險人

申報退保。 

4.非會員符合審查辦法第12條

第 1 項規定者，請檢附農地

所有權人之全戶戶籍謄本。 

5.清查不合格者，請申報退

保。給付申請書件不必送局。 

 

審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會名稱：               

審查結果：□合格 

     □不合格  原因                  投保單位圖記：                 


